
低收入戶不符轉申請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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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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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社會福利津貼申請書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戶籍住址：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弱勢兒少生活扶助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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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 簽名蓋章 )

□地區醫院以上診斷書或重大傷病證明文件(戶內有重傷、病者)

□學生證(戶內有15歲以上在學之學生)影本或在學證明

□擔任教師、志願役軍人應檢附餉單1份

證件備齊日期：　　　/　　/　　/

 □中低收入戶

 申請人：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簽名蓋

章）

 □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

回執聯：茲收到              女士(先生)申請              申請表件各1份，特此證明。

                                                 鄉(鎮)公所村里辦公處               (蓋章)     年    月     日

公　所

訪　查

意　見

　　　年　　月　　日

訪查員

蓋　章

檢附文件：
　□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失蹤證明（需失蹤6個月以上）

　□檢附退休俸或榮民院外就養金資料

　□離婚者請檢附離婚協議書或法院判決書影本

　□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

　□外配居留證      　 □在監證明    　     □其他

6

1.老農津貼或老漁福利津貼　　2.榮民院外就養金　　3.退休俸　　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5.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6.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7.公費安置　　　　　8.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　9.其他

希望工作地點 希望工作時間

申請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請填列：

 1. 申請項目：□住宿養護□日間托育

 2. 安置意願：□願意接受縣府社會處安排□家屬有自行找到安置機構(名稱)：                □已安置在機構(名稱)

同意授權書
　□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給他人（如寺廟、慈善會、身心障礙或一般社團、研究單位等）   □ 不同意

本人確實育有　　　子　　　女，有關所檢附全家人口及收入狀況均屬實，倘有隱瞞或不實者，本人願意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責任。

為利申辦 　　 年度　　　　　        ，本人　　　　　          (請申請人或代理申請人親自簽名)同意委託屏東縣政府向相關機關查調本人及

家庭應計算人口戶籍、離婚文件、財產、所得、投資、稅籍、投保、監管及入出境等相關資料。

社會救助法第9條規定申請(中)低收入戶的申請人及家戶成員，有提供詳實資料的義務；主管機關因執行(中)低收入戶審核業務所需，依職權得查調

申請人及其家屬之戶籍、所得、財產、投資、投保、監管及入出境等相關資料。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代理申請人：            (簽名蓋章)（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申請日期：  /   /

已領其

他補助

(代碼)

已領其

他補助

(代碼)

 ◎依社會救助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依需求提供或轉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轉介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以

工代賑。依社會救助法第15條第4項規定不願接受第1項之服務措施，或接受後不願工作者，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不予扶助。

□ 不同意

□ 戶內______人目前為16歲以上未滿65歲有工作能力但目前失業，同意於列冊低 ( 中低 ) 收入戶後，轉介就業服務人員說明如下：

      申請人：

申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切結書

（簽名蓋章）

曾經工作經驗姓名 希望工作項目

◎依社會救助法第15條之1第2項規定(略以)，參與轉介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以工代賑等措施，因而增加之收入及存款，得免計入家庭總收入

及家庭財產，免計期間最長以三年為限，經本府評估有必要者，得延長為一年。

備註

★中低收入戶不符轉申請其他福利

 □不同意


